
一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办理流程

（一）项目申报及立项

科研院将当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通告
及申请指南发至各学院，同时在校园网上发布

相关通知

申请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
按申请指南和申请书要求填写

电子版申请书提交学院由学院组
织形式审查

各学院按照时间节点将申请书提交科研院
审查，并由科研院统一将电子版申请书提交

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评审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向申请人直接发送评审
结果和批准通知

科研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上进行
计划书形式审查并将电子版提交至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委审查

科研院统一将纸质版计划书盖章后，
上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
www.nsfc.gov.cn

基础科研室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201
办公电话：2490/3590

获批项目负责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
基金委网站按要求填写计划书

各学院按时将通过审查的纸质版计划书
一式两份上报科研院



（二）年度进展报告

科研院将年度进展报告相关通知发送到
各项目负责人邮箱

项目负责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
下载《项目年度进展报告》并按要求填写

科研院网上审核《项目年度进展报告》并将电子版
提交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

（三）项目结题报告

科研院将项目结题通知发至各相关学院

项目负责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下载
《项目结题报告》并按要求填写

科研院、计财部共同审查《项目结题报告》，确认无
误后由科研院将电子版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

各学院按时将纸质版《项目结题报告》1份上报科研院

科研院将纸质版《项目结题报告》盖章后
上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




